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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ST天邦         公告编号：2024-078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及累计新增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汉世伟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 1,214,136,986 元（股权回购款金额暂计

算至 2024 年 4 月 29 日，此后以 1,000,000,000 元为基数按年 8%利率计算至实

际支付款清之日），并承担原告实现权利律师费 90,000 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公司暂无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

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案项

下原告投资 10 亿元中 6 亿元系公司并表子公司汉世伟集团出资。即使本案最终

生效裁判文书判决公司应承担支付义务，对应汉世伟集团也有权根据《关于安徽

国元天邦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享有对应出资权益，公司最终实

际承担的支付义务仅限于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实际出资的 4 亿

元及对应收益。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合肥中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4）皖 01

民初 594 号）、《举证通知书》（（2024）皖 01 民初 594 号）及安徽国元天邦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民事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通知公司作为被告参加

诉讼。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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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地：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

产业园二期 E1 栋基金大厦 664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8N1WUU15 

法定代表人：夏闽海 

基金管理人：安徽国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其股

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60,000 60 

2 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40,000 40 

合计 100,000 100 

被告一：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邦食品”或“被告一”） 

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城区阳光国际大厦 A座 1805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256170839R 

法定代表人：张邦辉 

被告二：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世伟集团”或“被告二”） 

住所地：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 9 号南七花园 A02 地块 23 栋 608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23078737491B 

法定代表人：严小明 

（二）原告诉讼请求 

《民事诉状》中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股

权回购款 1,214,136,986 元（股权回购款金额暂计算至 2024 年 4月 29日， 此

后以 1,000,000,000 元为基数按年 8%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款清之日）； 

2.判令被告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原告实现

权利律师费 90,000 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保全及保全担保费用。 

（三）原告主张的事实及理由 

《民事诉状》中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2021 年 8 月 25 日，原告、汉世伟食品集团分别与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

司（下称“蚌埠汉世伟”）、阜阳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下称“阜阳汉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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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协议》《阜阳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约定原告以货币增资方式向蚌埠汉世伟投资 6,800 万元人民币，原告以货币增资

方式向阜阳汉世伟投资 93,2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协议签订后，原告已按约定缴

纳了全部投资款。 

同日，原告、天邦食品、汉世伟集团分别与蚌埠汉世伟、阜阳汉世伟签订《蚌

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增资补充协议》《阜阳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增资补充协议》

（以下合称 “两份补充协议”），根据两份补充协议的第三条约定，在触发相

关条件后，被告天邦食品、汉世伟集团应回购原告所持蚌埠汉世伟、阜阳汉世伟

股权。 

因公司被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协议约定的触发股权回购情形已

经发生，但被告天邦食品、汉世伟集团未能按照原告通知要求支付股权回购款，

现原告依法诉至法院，请求判若所请。 

（四）与本案有关的其他情况 

根据汉世伟集团与安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基

金”）签署的《关于安徽国元天邦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以下

简称“《合作协议》”）的约定，汉世伟集团向原告出资 6 亿元，农发基金向原

告出资 4 亿元，合计 10 亿元由原告进行投资。若后续原告所投资的全部股权项

目均已实现退出，则原告将于全部股权项目实现退出后的 5 个工作日内进入清算

程序，清算时原告剩余财产应先向农发基金分配本金，直至其累积获得的分配总

额达到其实缴出资额（即 4亿元）；若经前述分配后仍有剩余的，向汉世伟集团

进行分配，直至其获得的分配总额达到其实缴出资额（即 6亿元）；经前述两次

分配后仍有剩余的，则分别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先后向农发基金、汉世伟集团

支付收益以及剩余财产（如有）。 

因此，根据上述约定，本案项下原告投资 10 亿元中 6 亿元系公司并表子公

司汉世伟集团出资。即使本案最终生效裁判文书判决公司应承担支付义务，对应

汉世伟集团也有权根据《合作协议》享有对应出资权益，公司最终实际承担的支

付义务仅限于农发基金实际出资的 4亿元及对应收益。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自公司前次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披露《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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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4-045）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共计 85 件，合计涉案金额约为人民币

39,130.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7.15%。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除本公告披露的国元天邦诉天邦食品、汉世伟集团案件外，上述案件单笔涉

案金额均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披露标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该

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经营成果的影响以日后实际发生金额为准。公司董事

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本诉讼，正与律师认真商讨应诉方案，后续将根据案件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积极通过法律程序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尽可能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六、其他应注意事项 

（一）2024 年 6 月 7 日，公司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安徽合肥中院”）送达的《财产保全结果告知书》（（2024）皖 01执保 33 号），

安徽合肥中院对公司部分资产进行了冻结。部分资产被冻结情况如下： 

1、轮候冻结被保全人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和县支行账户 851,370,000 元，实际金额 0 元。 

2、冻结被保全人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和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芜湖五显集支行账户 851,370,000 元，冻结时余额 17,132.40 元。冻结期限

一年，自 2024 年 05 月 22 日至 2025 年 05月 21 日。 

3、公示冻结被保全人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河北汉世伟食品有限

公司 100%股权，认缴出资额 3,000 万。冻结期限三年，自 2024 年 05 月 20 日至

2027 年 05 月 19 日。 

4、公示冻结被保全人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阜阳汉世伟食品有限

公司 51.882%股权，认缴出资额 51,000.006 万。冻结期限三年，自 2024 年 05 月

24日至 2027 年 05 月 23 日。 

5、公示冻结被保全人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汉世伟食品有限

公司 100%股权，认缴出资额 3,000 万。冻结期限三年，自 2024 年 05月 28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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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年 05 月 27日。 

6、公示冻结被保全人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汉世伟食品有限

公司 100%股权，认缴出资额 29,000 万（其中 24,000 万为首轮冻结）。冻结期

限三年，自 2024 年 05月 29 日至 2027 年 05 月 28日。 

上述财产保全事项，需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不动产登记部门信息为准。

上述资产冻结、查封事项暂时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经核实，

上述冻结、查封事项与本案有关，涉及相关方为安徽国元天邦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公司将与上述相关方进行友好协商，争取尽快解决争议，释放被冻结、查

封的公司资产。同时，将密切关注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2024 年 3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以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和预重整，

经 2024 年 4月 8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已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重整并

启动预重整程序的正式申请。若未来法院正式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相

关规定，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有关

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公司将配合法院，积极与

相关部门、债权人等进行沟通，协调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关系平衡，妥善处理债务

及诉讼相关问题。 

（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

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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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收到应诉通知书

/传票时间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受理机构 案件进展 

1 2024 年 4 月 广州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253.22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已结案 

2 2024 年 4 月 杭州濮耐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2,751.07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已受理 

3 2024 年 4 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汉世伟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5,057.6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已受理 

4 2024 年 5 月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天邦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604.64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已受理 

5 2024 年 5 月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

支行 

阜阳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天邦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信用证纠纷   2,058.60  临泉县人民法院 已受理 

6 2024 年 5 月 浙江浙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天邦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2,465.24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已受理 

7 2024 年 6 月 毕某、张某 
南京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天邦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   9,672.00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已受理 

8 2024 年 6 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洪泽支行 

洪泽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汉世伟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5,031.67  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 已受理 

涉案金额 1000 万元以上案件（以上 8件） 29,894.13     

涉案金额 1000 万元以下案件（共计 77件） 9,236.37     

注：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